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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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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陕迎字(2026)第00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文)、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

函(2016)88号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

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文)、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文)、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

(2020)94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针对大河

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专项债券项目（调整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本次专项

债券”），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专项债券发

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第一部分引言及第二部分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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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所 指 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 指 青海省人民政府

项目主管部门 指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

项目实施单位 指 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 指 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调整项目）

《实施方案》 指
《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

（调整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

（调整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公路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指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17号)

《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

《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

理的意见》
指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

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号)

《新增债务限额分配管理

办法》
指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

(财预(2017)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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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

办法(试行)》
指

《地方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97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
指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青海省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
指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政府性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青政办(2017)58号)。

《做好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工作的意见》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

意见》(财库(2018)72号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元 指 人民币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截止其出具日中国大陆地区现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规定而出具；

2.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截止其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提供的文件资料之相

关信息而出具；

3.本所不承诺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后因客观情况或法律及其解释的变更等因素对本

法律意见书所产生的影响，不明示或暗示任何超越法律的观点和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

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5.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

政府部门、公司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意见书。

6.本所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公开披

露，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申请发行本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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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第一章 本次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情况如下：

表1-1 发行情况表

项目 内容

发行人 青海省人民政府

项目业主 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金额 15,000.00万元

发行期限 30年

募资用途 专项用于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调整项目）

还款来源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通行费收入

发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预(2017)89号)规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

(2016)88号)、《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青政办(2017)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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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本次申报发行专项债券对应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调整项目）。

一、项目概算总投资

表2-1 项目总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万元) 占比

1 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原车购税资金） 159,372.00 28.11%

2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67,541.00 47.19%

3 政策性贷款 140,000.00 24.70%

4 项目总投资 566,913.00 100%

二、项目基本情况

表2-2 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调整项目）

项目

概况

项目

概述

根据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本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和内容是：大河家(甘青界)至

清水乡公路工程，路线起点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与川口至大河家高速

公路顺接，在郭家村西北设置郭家枢纽互通与甘肃省临大高速公路相接，路

线继续向西北布设，至积石峡水电站大坝北侧进入循化县境内，再沿积石峡

库区黄河两岸布线，其间设置三座特大桥三次跨越黄河，终点在清水乡南设

置清水枢纽互通与大循高速公路相接，路线总体呈东西走向，全长

29.437km，全线路基土石方285.756万立方米，桥梁3923.7m/13座，其中特大

桥1568.3m/3座、大桥1979.4m/5座、中桥376.0m/5座，涵洞15道，通道5道，

隧道10921m/7座，桥隧比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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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

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概算566,913.00万元，计划使用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

（原车购税资金）159,372.00万元，占比28.11%；专项债券资金267,541.00万

元，占比47.19%；政策性贷款140,000.00万元，占比24.70%。三者合计

566,913.00万元。

项目实

施情况

本项目预期建设工期5.5年，起止年限为2021年12月-2027年6月。

立项与

批复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大河家(甘青界

)至清水段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青发改基础(2021)527号)；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河段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用

地的批复》（青政土函〔2023〕36号）；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青生发〔2022〕169号）；

《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审批单》。

项目

业主

基本

情况

项目业主：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机构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

中区创业路108号投资服务中心4楼413室。法定代表人：李积胜，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33300MA75961976，登记机关：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川工业园

区分局。

结论性

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该项目业主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为依法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并存续至今，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应当终止、撤销或解散的情形，具备主管本项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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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一、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概算566,913.00万元，计划使用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原车购税

资金）159,372.00万元，占比28.11%；专项债券资金267,541.00万元，占比47.19%；政策性

贷款140,000.00万元，占比24.70%。三者合计566,913.00万元。

二、资金筹措原则

(1)满足项目建设需要。筹措的资金需满足项目建设需要。

(2)遵守规章制度。筹措资金必须全面遵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制度规定，认真

执行各项资金筹集、使用、归还的工作程序，严格履行各类合同条款，并在资金筹措的实

践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3)讲求经济效益。资金筹措不仅要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而且要讲求经济效益，应

当综合考虑利息率、利润率、各类资金来源比例、财务风险等因素，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果。

三、资金筹措渠道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566,913.00万元，其中：计划申请专项债券总额267,541.00万元，

2022年已发行50,000.00万元，债务期限30年；2023年已发行50,000.00万元，债务期限30

年；2024年已发行30,000.00万元，债务期限30年；2026年计划申请发行90,000.00万元（截

止目前已累计发行50,000.00万元，计划调入其他项目专项债券资金15,000.00万元），债务

期限30年；2027年拟发行47,541.00万元，债务期限30年。

四、债券发行计划

本项目在2022年已发行专项债50,000.00万元，2023年已发行专项债50,000.00万元，

2024年已发行专项债30,000.00万元，2026年计划申请发行90,000.00万元（截止目前已累计

发行50,000.00万元，计划调入其他项目专项债券资金15,000.00万元），2027年拟发行

47,541.00万元，发行期限为30年，债券发行计划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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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专项债券发行计划表

单位：万元

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 债务期限 备注

2022年 50,000.00 30年 已发行

2023年 50,000.00 30年 已发行

2024年 30,000.00 30年 已发行

2026年
（本批次已发行）

50,000.00 30年 已发行

2026年（本批次计划

调入其他项目资金）
15,000.00 30年 拟发行

2026年（后续批次） 25,000.00 30年 拟发行

2027年 47,541.00 30年 拟发行

合计 267,541.00 -- --

五、偿还资金来源

本项目经营性收入合计1,229,222.29万元，包括：小客车收入434,027.24万元，大客车

收入137,565.26万元，小货车收入71,476.21万元， 中货车收入73,378.45万元，大货车收入

267,499.16万元，拖挂车收入245,275.97万元。具体预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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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大河家(甘青界)至青水段公路工程收入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类别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总量

里程（公里）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年平均日交通量 12,110.00 12,110.00 12,110.00 12,110.00 12,110.00 16,713.00 16,713.00 16,713.00 16,713.00 16,713.00 23,447.00

特殊车辆及特殊天

气通行费率折扣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小

客

车

占比 51.79% 51.79% 51.79% 51.79% 51.79% 52.68% 52.68% 52.68% 52.68% 52.68% 53.12%

年平均日交通量 6,272 6,272 6,272 6,272 6,272 8,804 8,804 8,804 8,804 8,804 12,455

收费标准

（元/公里）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收入小计 3,106.68 6,213.35 6,213.35 6,213.35 6,213.35 8,721.68 8,721.68 8,721.68 8,721.68 8,721.68 12,338.54

大

客

车

占比 7.03% 7.03% 7.03% 7.03% 7.03% 7.73% 7.73% 7.73% 7.73% 7.73% 7.81%

年平均日交通量 851 851 851 851 851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831

收费标准

（元/公里）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收入小计 892.63 1,785.27 1,785.27 1,785.27 1,785.27 2,710.42 2,710.42 2,710.42 2,710.42 2,710.42 3,841.16

小

货

车

占比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9.06% 9.06% 9.06% 9.06% 9.06% 8.84%

年平均日交通量 1,213 1,213 1,213 1,213 1,213 1,514 1,514 1,514 1,514 1,514 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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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收费标准

（元/公里）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收入小计 636.17 1,272.34 1,272.34 1,272.34 1,272.34 1,588.07 1,588.07 1,588.07 1,588.07 1,588.07 2,174.42

中

货

车

占比 8.73% 8.73% 8.73% 8.73% 8.73% 7.56% 7.56% 7.56% 7.56% 7.56% 6.91%

年平均日交通量 1,057 1,057 1,057 1,057 1,057 1,264 1,264 1,264 1,264 1,264 1,620

收费标准

（元/公里）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收入小计 713.53 1,427.05 1,427.05 1,427.05 1,427.05 1,706.52 1,706.52 1,706.52 1,706.52 1,706.52 2,187.16

大

货

车

占比 12.61% 12.61% 12.61% 12.61% 12.61% 12.91% 12.91% 12.91% 12.91% 12.91% 13.02%

年平均日交通量 1,527 1,527 1,527 1,527 1,527 2,158 2,158 2,158 2,158 2,158 3,053

收费标准

（元/公里）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收入小计 1,863.37 3,726.74 3,726.74 3,726.74 3,726.74 5,266.73 5,266.73 5,266.73 5,266.73 5,266.73 7,451.04

拖

挂

车

占比 9.82% 9.82% 9.82% 9.82% 9.82% 10.06% 10.06% 10.06% 10.06% 10.06% 10.30%

年平均日交通量 1,190 1,190 1,190 1,190 1,190 1,681 1,681 1,681 1,681 1,681 2,415

收费标准

（元/公里）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收入小计 1,730.20 3,460.41 3,460.41 3,460.41 3,460.41 4,888.19 4,888.19 4,888.19 4,888.19 4,888.19 7,022.59

合计 8,942.58 17,885.16 17,885.16 17,885.16 17,885.16 24,881.61 24,881.61 24,881.61 24,881.61 24,881.61 35,0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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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目 类别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总

量

里程（公里）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年平均日交通量 23,447.00 23,447.00 23,447.00 23,447.00 29,639.00 29,639.00 29,639.00 29,639.00 29,639.00 34,942.00 34,942.00

特殊车辆及特殊天

气通行费率折扣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小

客

车

占比 53.12% 53.12% 53.12% 53.12% 53.48% 53.48% 53.48% 53.48% 53.48% 53.48% 53.48%

年平均日交通量 12,455 12,455 12,455 12,455 15,851 15,851 15,851 15,851 15,851 18,686 18,686

收费标准

（元/公里）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收入小计 12,338.54 12,338.54 12,338.54 12,338.54 15,702.78 15,702.78 15,702.78 15,702.78 15,702.78 18,511.27 18,511.27

大

客

车

占比 7.81% 7.81% 7.81% 7.81% 8.01% 8.01% 8.01% 8.01% 8.01% 8.01% 8.01%

年平均日交通量 1,831 1,831 1,831 1,831 2,374 2,374 2,374 2,374 2,374 2,799 2,799

收费标准

（元/公里）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收入小计 3,841.16 3,841.16 3,841.16 3,841.16 4,980.29 4,980.29 4,980.29 4,980.29 4,980.29 5,871.87 5,871.87

小

货

车

占比 8.84% 8.84% 8.84% 8.84% 8.35% 8.35% 8.35% 8.35% 8.35% 8.35% 8.35%

年平均日交通量 2,073 2,073 2,073 2,073 2,475 2,475 2,475 2,475 2,475 2,918 2,918

收费标准

（元/公里）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收入小计 2,174.42 2,174.42 2,174.42 2,174.42 2,596.08 2,596.08 2,596.08 2,596.08 2,596.08 3,060.76 3,0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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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中

货

车

占比 6.91% 6.91% 6.91% 6.91% 6.53% 6.53% 6.53% 6.53% 6.53% 6.53% 6.53%

年平均日交通量 1,620 1,620 1,620 1,620 1,935 1,935 1,935 1,935 1,935 2,282 2,282

收费标准

（元/公里）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收入小计 2,187.16 2,187.16 2,187.16 2,187.16 2,612.44 2,612.44 2,612.44 2,612.44 2,612.44 3,080.92 3,080.92

大

货

车

占比 13.02% 13.02% 13.02% 13.02% 13.35% 13.35% 13.35% 13.35% 13.35% 13.35% 13.35%

年平均日交通量 3,053 3,053 3,053 3,053 3,957 3,957 3,957 3,957 3,957 4,665 4,665

收费标准

（元/公里）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收入小计 7,451.04 7,451.04 7,451.04 7,451.04 9,657.31 9,657.31 9,657.31 9,657.31 9,657.31 11,385.23 11,385.23

拖

挂

车

占比 10.30% 10.30% 10.30% 10.30% 10.28% 10.28% 10.28% 10.28% 10.28% 10.28% 10.28%

年平均日交通量 2,415 2,415 2,415 2,415 3,047 3,047 3,047 3,047 3,047 3,592 3,592

收费标准

（元/公里）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收入小计 7,022.59 7,022.59 7,022.59 7,022.59 8,860.39 8,860.39 8,860.39 8,860.39 8,860.39 10,445.19 10,445.19

合计 35,014.91 35,014.91 35,014.91 35,014.91 44,409.29 44,409.29 44,409.29 44,409.29 44,409.29 52,355.24 52,3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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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目 类别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2056年 2057年 合计

总

量

里程（公里）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29.437 ——

年平均日交通量 34,942.00 34,942.00 34,942.00 39,853.00 39,853.00 39,853.00 39,853.00 39,853.00 42,679.00 ——

特殊车辆及特殊天

气通行费率折扣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

小

客

车

占比 53.48% 53.48% 53.48% 54.06% 54.06% 54.06% 54.06% 54.06% 54.36% ——

年平均日交通量 18,686 18,686 18,686 21,544 21,544 21,544 21,544 21,544 23,200 ——

收费标准

（元/公里）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

收入小计 18,511.27 18,511.27 18,511.27 21,342.55 21,342.55 21,342.55 21,342.55 21,342.55 22,983.06 434,027.24

大

客

车

占比 8.01% 8.01% 8.01% 8.34% 8.34% 8.34% 8.34% 8.34% 8.54% ——

年平均日交通量 2,799 2,799 2,799 3,324 3,324 3,324 3,324 3,324 3,645 ——

收费标准

（元/公里）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2.02 ——

收入小计 5,871.87 5,871.87 5,871.87 6,973.24 6,973.24 6,973.24 6,973.24 6,973.24 7,646.65 137,565.26

小

货

车

占比 8.35% 8.35% 8.35% 7.40% 7.40% 7.40% 7.40% 7.40% 7.12% ——

年平均日交通量 2,918 2,918 2,918 2,949 2,949 2,949 2,949 2,949 3,039 ——

收费标准

（元/公里）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

收入小计 3,060.76 3,060.76 3,060.76 3,093.27 3,093.27 3,093.27 3,093.27 3,093.27 3,187.68 71,4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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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2056年 2057年 合计

中

货

车

占比 6.53% 6.53% 6.53% 5.97% 5.97% 5.97% 5.97% 5.97% 5.14% ——

年平均日交通量 2,282 2,282 2,282 2,379 2,379 2,379 2,379 2,379 2,194 ——

收费标准

（元/公里）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

收入小计 3,080.92 3,080.92 3,080.92 3,211.88 3,211.88 3,211.88 3,211.88 3,211.88 2,962.12 73,378.45

大

货

车

占比 13.35% 13.35% 13.35% 13.80% 13.80% 13.80% 13.80% 13.80% 14.22% ——

年平均日交通量 4,665 4,665 4,665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6,069 ——

收费标准

（元/公里）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

收入小计 11,385.23 11,385.23 11,385.23 13,423.10 13,423.10 13,423.10 13,423.10 13,423.10 14,811.78 267,499.16

拖

挂

车

占比 10.28% 10.28% 10.28% 10.43% 10.43% 10.43% 10.43% 10.43% 10.62% ——

年平均日交通量 3,592 3,592 3,592 4,157 4,157 4,157 4,157 4,157 4,533 ——

收费标准

（元/公里）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

收入小计 10,445.19 10,445.19 10,445.19 12,088.16 12,088.16 12,088.16 12,088.16 12,088.16 13,181.53 245,275.97

合计 52,355.24 52,355.24 52,355.24 60,132.20 60,132.20 60,132.20 60,132.20 60,132.20 64,772.82 1,229,2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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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本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

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计

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1.46，还本付息资

金有充分保障。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针对本次债券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专项

评价报告》认为：“在满足本报告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本次拟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为

该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按照计划顺利实

施。持续稳定的业务活动现金流入能够充分满足项目的还本付息要求，我们未注意到大河

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

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财政配套资金占总投资的比例，符合我国专项债券

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对项目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原车购税资金）比例的

规定，符合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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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文件及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调整项目）

发行人 青海省人民政府

发行场所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

发行品种 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

债券期限 30年

发行金额 15,000.00万元

债券利率 4.12%

付息方式 利息按每半年支付一次

还本方式 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实施方案》包含了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益、成

本及融资平衡情况、项目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债券发行方案(包括发行依据、发行计划、发

行场所、品种和数量、时间安排、上市安排、兑付安排及发行费用、招投标情况、分销情

况、发行款缴纳)等主要内容。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实施方案》内容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在重大法律事

项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对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安排等合法合规。

二、专项评价报告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财务评价机构为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610131MABOHK1N9E的《营业执照》及证书序号为0018286、编号为61010197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

程项目（调整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专项评价报告》认为，在项目

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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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公路工程项目（调整项目）实施方案》中各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

合法存续的审计评估机构，与发行人、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

发行进行审计评估的合法资格。

三、法律意见书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法律顾问为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持有2009年12月9日陕西省司法厅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610000575052258T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指派的赵明海、涂俊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均通过了律师

年度考核备案。

经核查，本所及经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提供专

业法律服务的合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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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根据《实施方案》及项目实际情况，可能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的风险因素及控制措

施如下：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可能：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作中可能由于主观原

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等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

受阻，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控制措施：一是完善相关手续。本项目用地是建设单位通过合法渠道得到的合法建设用

地，项目已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各项手续齐全。二是做好资金保障。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

目施工计划投入资金、督促施工，确保本项目能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三是优选施工队

伍。根据公平、公开的原则择优选择施工承包单位，严格落实施工项目经理负责制，保证工

程质量。四是加强现场管理。对噪声较大的设备进行隔声降噪处理，并加强运输车辆管理，

防止噪声扰民，减少噪音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五是落实安全责任。加强职工安全培训，

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要求，倡导应用安全生产技术，把安全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

二、影响项目资金筹措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可能：项目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由于规划调整、物价上涨

等因素造成投资概算增加。专项债券发行一部分后，可能由于政策变化等因素导致剩余专项

债券额度不能按计划全部发行，后续资金筹措出现问题。

控制措施：一是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将项目纳入当地政府重点工程，做好投融资规划和

资金使用审核，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二是加强工程

成本控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在测算项目总投资时已考虑原材料价格上涨导

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的相关风险。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理、招标

及合同管理，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三是严格变更审批程序。对于项目设计方案调整、采购

成本上升等因素造成项目总概算出现的重大变更的，严格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合理确定增

量部分资金来源。四是制定应急处置预案。项目单位、同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已针对各种

特殊状况研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在项目概算增加或原有资金来源不能及时到位等情形

下能妥善处置资金矛盾，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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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项目收益实现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可能：由于对未来经营收入的判断不准确、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

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投入运营后的自身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的风险。将影响项目整体收

益，导致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

控制措施：一是严格收益平衡测算。以可靠数据为基础，严格规范收益平衡测算的方

法，最大限度提升预测精准度，确保债券建成后能基本按照预算实现收益。二是提升项目运

营效率。择优选择有资质有能力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运营，督促项目公司建立周密的组织

架构和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提高自身的运营能力，提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三是落实缺口补救措施。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专项债券发行额度的限制，可能出现部

分专项债无法按期足额发行的情况。根据专项债券发行及配套融资相关政策，对于偿还专项

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况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

资。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政策相关规定，通过向具有政策支持的金融机构

融资以解决专项债发行不足的资金缺口，以保障项目顺利建设完工。项目单位青海省交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5月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合同编号：

639999001-2023年（银营）字00079号），金额14亿元，期限28年，利率执行3.50%，用于大清

项目建设，可有效补足专项债未能按期足额发行带来的缺口，保障项目如期建成投运。项目

运营初年，可能会出现因通行量达不到预期而出现项目经营性现金流资金缺口。青海省交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通过加强做好现金流预测，提前规划，筹措资金以补充其流动资金缺

口，保障专项债券按时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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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编制的《实施方案》已披露本次债券主要发行要素，《实施方案》

及相关发行文件在有关重大法律事项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而引致重大障碍的法律

事项或潜在法律风险。

2.本项目业主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具备主

管本次专项债券对应投资项目的主体资格。

3.本次专项债券对应的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并推进建设工

作，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符合财库(2020)43号文等相关规定要求。

4.本次专项债券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人，具体发行工作由青海省财政厅负责，青

海省政府依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符合财预（2016）155号文等相关

规定要求。

5.本次专项债券具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符合财预(2016)155号文的相关规

定；偿债保障措施符合财库(2020)43号文的相关规定，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6.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价机构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律

顾问机构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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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调整项目）实施方案

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印）

负责人：

承办律师：

承办律师：

202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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